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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招生統計資料



本校繁星推薦升學統計資料



【113學年度】�   

第一至第三學群共錄取13人

錄取校系﹙校內推薦序號/總平均成績→校排%/學測級分﹚

國⽴臺灣⼤學外國語⽂學系(6/90.84→1%/59)

國⽴臺灣師範⼤學地理學系(76/84.40→12%/50)

國⽴中正⼤學法律學系法制組(16/88.80→3%/56)

國⽴臺北⼤學法律學系財經法組(19/88.32→3%/52)

國⽴臺北⼤學法律學系法學組(57/85.26 →9%/52)



【113學年度】�   

第一至第三學群共錄取13人

錄取校系﹙校內推薦序號/總平均成績→校排%/學測級分﹚

國⽴臺北藝術⼤學戲劇學系(122/82.92→20%/51)

國⽴臺灣⼤學財務⾦融學系(4/91.42→1%/60)

國⽴政治⼤學經濟學系(甲組)(25/86.92→4%/56)

國⽴成功⼤學化學⼯程學系(94/83.76→15%/51)

國⽴清華⼤學材料科學⼯程學系(18/88.92→3%/55)



【113學年度】�   

第一至第三學群共錄取13人

錄取校系﹙校內推薦序號/總平均成績→校排%/學測級分﹚

國⽴臺灣⼤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98/83.64→16%/56)

國⽴中興⼤學景觀與遊憩學⼠學位學程(75/84.46→12%/48)

國⽴清華⼤學醫學科學系(35/86.34→6%/55)



【113學年度】�   

第八學群(醫學系、牙醫系)共錄取 6人

錄取校系﹙校內推薦序號/總平均成績→校排%/學測級分﹚

國⽴臺灣⼤學醫學系(1/94.02→1%/60)

⾼雄醫學⼤學醫學系(12/89.22→2%/56)

中國醫藥⼤學醫學系(60/85.10→10%/56)

國⽴陽明交通⼤學醫學系(14/88.82→3%/59)

中⼭醫學⼤學醫學系(21/88.06→4%/56)

臺北醫學⼤學醫學系(17/88.50→3%/57)



114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推�報��格
���就讀國�同⼀所⾼�中�學校並��⾼⼀�⾼⼆各學期�⾼三上
學期之應屆��⽣�

1.

「在校學�成績」�校��百���合⼤學規定�且其學科�⼒測驗�
⾼中�語�⼒測驗��科考試成績���章彙�⼤學校�訂定之上�各
項檢定�準�得由就讀之推�學校辦理推�報��（「在校學�成績」�
校��百��為�20％��30％��40％��5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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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招⽣學校
「在校學⽣成績」�校��百���準(114學年度）

全程就讀同⼀所⾼中，
學測通過檢定標準，
前五學期成績校排前
20%-50%者，
皆可參加推薦



⼤學依學�性質�學群招⽣�
�⼀�學群�⽂�法���社會科學�����理�學�(學�)
�⼆�學群�理�⼯�學�(學�)
�三�學群���衛⽣（�學�����除�）�⽣命科學���學�(學�)
�四�學群�⾳�相關學�（學�）
�五�學群���相關學�（學�）
�六�學群��蹈相關學�（學�）
���學群���相關學�（學�）
���學群��學����學�



⼆�推��額
⾼中對⼤學每個學群⾄�推�2�學⽣�並就同⼀⼤學之�⼀⾄�三�
學群��四�學群��五�學群��六�學群����學群����學
群各別�定推�學⽣之�先順序�

1.

※�⼀��⼆��三�學群得各別推��合�格學⽣⾄�2��惟須合併
�定推�學⽣之推�順序(即推�順序1⾄6)�
每⼀�學⽣僅限推�報�⾄⼀所⼤學之⼀個學群��填志願�依⼤學之
規定�

2.

具原住⺠��之學⽣�得�⼀�⽣或原住⺠⽣��擇⼀參加本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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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在校學業成績」

全校排名百分比標準：

前20%)

第一類學群

第二類學群

第三類學群

第八類學群

A

B

C

D

E

F

G

H

每位學生只能參加

一校一群的推薦

各校每學群

至多推薦兩名學生

排定推薦順序1至6

排定推薦順序1至2



三��發�序項⽬
考⽣學科�⼒測驗�⾼中�語�⼒測驗��科考試成績�⼤學校�所訂
之學科�⼒測驗檢定科⽬�準�⾼中�語�⼒測驗檢定�準��科考試
檢定項⽬�準者�得參加�發�序�

1.

學測檢定�準�依⼤考中⼼�布之當學年國⽂��⽂��A��B� 社會�⾃�各單科之「頂�」�「��」�

「��」�「��」�「��」�

��檢定�準�依⼤考中⼼�布之「A�」�「B�」�「C�」�「F�」�

�科考試檢定�準�依⼤學�科考試�員會�布之「頂�」�「��」�「��」�「��」�「��」�

校��同��學測「�A」�「�B」訂為其檢定科⽬�則僅��到「�A」或「�B」其中⼀科之檢定�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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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校��求檢定��發�序之學科�⼒測驗科⽬成績�和為����或
       校��求檢定或�發�序之�科考試項⽬為���不得參加�發�序�
    3.各⼤學校��⼀�發�序項⽬�⼀訂定為「在校學�成績」�校��百
       ���其��發�序項⽬得為學科�⼒測驗各單科���部�科⽬之�
       ��和��科考試各項⽬��或「各單科學�成績�平�」�校��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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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資料來源：114學年度⼤學「繁星推薦」招⽣簡章

範例



114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資料來源：114學年度⼤學「繁星推薦」招⽣簡章

範例



四��發�序���作�（�⼀�學群⾄���學群）
依推�學校推��先順序�考⽣�填之校�志願序�⼤學校�訂定之�
發�序項⽬順序��⾏�發作��

1.

�⾏�⼀輪�發��各⼤學�⼀⾄�三�學群��同⼀推�學校學⽣�
⼀�為限�

2.

�⼀輪�發�校�仍��額者�再依各⼤學校�所訂之�發�序項⽬�
⾏�額校��發作�（�⼆輪�發）�各⼤學對同⼀推�學校再��⼈
�不受⼀�之限制�

3.

本招⽣之���額�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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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先針對推薦順位1的「考⽣甲」進⾏⽐序分發，假設考⽣甲錄取  志願序⼆ 資訊管理學系。

第⼀輪分發⽐序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志願序⼀：電機⼯程學系
志願序⼆：資訊管理學系
志願序三：通訊⼯程學系
志願序四：資訊⼯程學系

志願序⼀：⽣命科學系
志願序⼆：⼼理學系

志願序⼀：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外國語⽂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學系
志願序四：企業管理學系

甲 ⼄ 丙 丁
錄取



步驟⼆：
總則規定：第⼀輪分發，各⼤學於第⼀⾄第三類學群錄取同⼀推薦學校學⽣以1名為限，故推薦順位
2-4的考⽣⼄、丙、丁在第⼀輪不再進⾏⽐序分發，其分發結果皆為【已錄取較⾼順位考⽣】。

第⼀輪分發⽐序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志願序⼆：資訊管理學系 志願序⼀：⽣命科學系
志願序⼆：⼼理學系

志願序⼀：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外國語⽂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學系
志願序四：企業管理學系

甲 ⼄ 丙 丁
錄取 已錄取較⾼

順位考⽣
已錄取較⾼
順位考⽣

已錄取較⾼
順位考⽣



志願序⼀：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外國語⽂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學系
志願序四：企業管理學系

步驟三：
假設考⽣丙、丁所填的財經法律學系經第⼀輪分發後招⽣名額尚有缺額，則針對該學系進⾏第⼆輪
分發。

第⼀輪分發⽐序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志願序⼆：資訊管理學系 志願序⼀：⽣命科學系
志願序⼆：⼼理學系

甲 ⼄ 丙 丁
錄取 已錄取較⾼

順位考⽣
已錄取較⾼
順位考⽣

已錄取較⾼
順位考⽣

未錄取 進⼊第⼆輪



步驟⼀：
假設考⽣丙、丁與他校考⽣戊同時進⼊財經法律學系第⼆輪分發⽐序階段，且該學系剩餘錄取名額
為1名，由此3名考⽣依分發⽐序項⽬進⾏⽐序分發。

志願序⼀：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外國語⽂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學系
志願序四：企業管理學系

第⼆輪分發⽐序

丙 丁

志願序⼀：外國語⽂學系
志願序⼆：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三：犯罪防治學系

戊



步驟⼆：
考⽣丙在⽐序後成績勝過考⽣丁、戊，考⽣丙獲得錄取，考⽣丁、戊則往下⼀個可分發的志願校系
進⾏⽐序分發或是未錄取。
將每個進⼊第⼆輪分發⽐序的考⽣都進⾏分發⽐序後，即得出第⼆輪分發之結果。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學系
志願序四：企業管理學系

第⼆輪分發⽐序

丙 丁
錄取

進⾏下⼀個
志願校系⽐序

志願序⼀：外國語⽂學系
志願序⼆：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三：犯罪防治學系

戊

未錄取
或



五�注意事項（�⼀�學群⾄���學群）
�發��⽣即�得各該校�之�學�格��論放��否�⼀律不得報�當
學年度⼤學「申��學」�參加「科技校院⽇間部四年制申��學�合招
⽣」�⼀�段���

1.

�發��⽣�欲放��學�格者�應於114年3⽉18⽇⾄114年3⽉20⽇每
⽇上午9�⾄下午9�⽌�⾄���員會�站(https://www.cac.edu.tw/)�
完成�路�明放��學�格作��否則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學�發�學
招⽣」�「科技校院四年制�專科學校⼆年制���學招⽣」�「科技校院
四年制�專科學校⼆年制⽇間部�合登記�發�學招⽣」�

2.

114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六����學群����試��作�
依推�學校推��先順序�考⽣�填之校�志願序�⼤學校�所訂之�序
項⽬順序�較考⽣成績����出校�預計參加�⼆�段�定項⽬�試之
⼈��

1.

 各推�學校於�⼀輪�序��就同⼀所⼤學之����學⽣�⼀�為限�2.

 �⼀輪�序�����⼈�未�校�所訂預定�試⼈������員會再
依該校�所訂之�序項⽬�⾏�序作�（�⼆輪�序）�各推�學校於�
⼆輪�序��就同⼀所⼤學之����學⽣⼈�不受⼀�之限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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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群����試��作�
    4.�⼀�段��結果���114年3⽉19⽇中午12���限⽤�路申��其
       �⽅式�不受理�
    5.���學��⼀�段��考⽣�於報�參加當學年度⼤學「申��學」招
        ⽣��不得再報�同⼀所⼤學之�學��������⼀�段��之考
        ⽣�於報�參加當學年度⼤學「申��學」招⽣��不得再報�同⼀所
        ⼤學之���� 

    6.���⼀�段��考⽣�欲參加�⼆�段�定項⽬�試��繳交�定項⽬
        �試費⽤⾄�⼀�段��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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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群����試��作�
    7.�⼆�段�定項⽬�試⼀律�⾯試⽅式�⾏��詳��章各校�之規定�
    8.各⼤學招⽣�員會應於放榜�依�考⽣之�定項⽬�試成績訂定����
       �準�成績未����準者�雖��額亦不予���
    9.���額�當學年度之招⽣�章所定�額為限�不����但因考⽣�試
       成績相同��得增額���
    10.各⼤學招⽣�員會依���告���單�

114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注意事項（���學群）
��⽣即�得各該校�之�學�格��論放��否�⼀律不得參加當學年
度⼤學「申��學」招⽣�路就讀志願序登記��受�⼀�發�

1.

�發��⽣�欲放��學�格者�應於114年6⽉12⽇⾄114年6⽉15⽇每
⽇上午9�⾄下午9�⽌�⾄���員會�站(https://www.cac.edu.tw/)�
完成�路�明放��學�格作��否則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學�發�學
招⽣」�「科技校院四年制�專科學校⼆年制⽇間部�合登記�發�學招
⽣」�

2.

114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重�⽇期（�⼀�學群⾄�三�學群）

114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重�⽇期（���學群）

114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臺中女中114學年度繁星推薦

實施要點



臺中女中114學年度繁星推薦實施要點

壹、 依據：

     一、教育部核定之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規定》。

     二、民國113年11月6日本校114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推薦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

貳、 目的：為辦理114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作業，特訂定本實施要點。

參、 推薦作業：

     一、承辦單位：由教務處註冊組依據《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規定》成立校內推薦委

         員會，訂定校內繁星推薦實施要點，辦理校內推薦作業。

     二、推薦宣導：輔導處將相關資料分送各班與相關教師、加強同學宣導並舉辦說明會

         、輔導學生填表及準備報名資料。



    三、推薦原則：

        1. 全程就讀本校並修滿高一、高二各學期之113學年度應屆畢業生，且需符合各大

           學設定之招生條件及檢定標準。

        2.「114學年度大學辦理特殊選才、希望入學招生計畫」錄取且未依限放棄入學資格

           之考生，一律不得報名本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

臺中女中114學年度繁星推薦實施要點



四、推薦程序：

（一）繁星說明會：於學測成績公布後由輔導處於114年2月27日(四)舉辦，符合申請條件

      有意申請之學生及家長都可前往參加。

（二）正式分發：

      1. 訂於114年3月6日(四)中午12時10分於教務處指定地點舉辦，學生依據在校學業

         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由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計算教育部核定)，於公告時程至   

         本校指定地點辦理分發。同一百分比之學生同時上線，擇一校系進行比序，於

         分發現場結果確認前得以更換校系進行比序，若獲分發推薦則須以最後擇定參

         加比序之校系為第一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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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薦程序(續)：

   （二）正式分發(續)：

         2. 全校排名百分比相同之學生若選擇同一大學之第一至第三類學群、第八類學群，

            則依各大學各系所訂定之分發比序項目進行比序，並依序各別排定推薦學生之優

            先順序。

         3. 如依該校系比序項目比序後仍無法決定，則以下列項目依序進行比序：

            (1) 114學年度學測國文、英文、數學三科總級分（數學依照高三數學選修甲或乙   

               決定採計數學A或B，只考一科數學者不在此限）。

            (2) 五學期在校學業總成績、 (3) 高三上學期總平均、 (4) 高二下學期總平均、

            (5) 高二上學期總平均、 (6) 高一下學期總平均、 (7) 高一上學期總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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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薦程序(續)：

   （二）正式分發(續)：

         4. 百分比核定 /換算方式如下：

            (1) 在校成績百分比：依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計算教育部核定之百分比比序。

            (2)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依大考中心公布全國人數換算全國百分比，本項百分

                比排序至小數點後2位（四捨五入）。

         5. 正式分發一律依指定時間親自報名，若因不可抗力事件無法到場者，得填具書

            面委託，委請師長或家長到場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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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薦程序(續)：

   （二）正式分發(續)：

         6. 現場分發完畢後，不受理補登記，登記後放棄者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規定第8條

            第一項第二十九款，記警告二次。

         7. 原住民身分學生另外排定原住民外加名額繁星推薦，排序規則與全校繁星推薦

            相同，並依前述規則辦理。具原住民身分之學生，得以一般生或原住民生身分

            擇一參加繁星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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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薦程序(續)：

   （三）繳費：受推薦學生於正式分發當日確認並立即繳交費用200元，否則視同放棄分發，

         繳交費用後即不得放棄。

   （四）補填志願序：受推薦學生於114年3月7日(五)中午12:00前於網路選填系統填完志願

         序(至多六個志願)，最後擇定參加比序之學系必須為第一志願。

五、推薦名單： 114年3月10日(一)召開大學甄選入學推薦委員會確認推薦名單並公告。

六、推薦報名： 114年3月11日(二)由註冊組辦理網路集體報名，一經上傳報名無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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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注意事項：

（一）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依報名學生選填之校系志願序、推薦學校推薦優先順序及大學校

      系訂定之分發比序（各大學校系第一分發比序項目統一訂定為「在校學業成績」全校

      排名百分比），進行分發作業，各大學錄取同一所高中學生以一名為限，第一輪分發

      後校系仍有缺額者，進行缺額校系分發作業（以下簡稱第二輪分發）。第二輪分發，

      各大學對同一推薦學校再錄取人數不受一名之限制。原住民外加名額之分發比序作業

      與一般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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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注意事項(續)：

（二）依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規定：

      1. 「繁星推薦」錄取生不得報名當年度「個人申請」及參加「科技校院日間部四

         年制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

      2. 通過「繁星推薦」醫學系比序篩選之考生，得報名參加當學年度大學「個人申

         請」入學招生，惟不得報名同一所大學之醫學系；「繁星推薦」醫學系錄取

         生若同時錄取「個人申請」任一校系者，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大學「個人申

         請」入學招生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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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注意事項(續)：

（二）依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規定(續)：

      3. 第一至第三類群繁星推薦分發錄取生未於114年3月20日(四)前向錄取大學聲

         明放棄入學資格者，不得參加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及四技二專各聯合登記

         分發入學招生。

      4. 第八類群錄取生未於114年6月15日(日)前向錄取大學聲明放棄入學資格者，

         不得參加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及四技二專各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三）獲推薦學生經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錄取後，無故放棄者，因無法遞補，嚴重影響

      其他同學權益，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規定第8條第一項第二十九款，記警告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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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繁星推薦重要提示

自 109 學年度起，牙醫學系由第三類學群調整至第八類學群辦理招生。第八類學群含醫學

系及牙醫學系，招生方式請參閱 114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簡章各項規定。

1.

獲推薦學校推薦至第八類學群之學生，若通過醫學系第一階段篩選，於報名參加本學年度

大學「申請入學」招生時，不得再報名同一所大學之醫學系；若通過牙醫學系第一階段篩

選，於報名參加本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時，不得再報名同一所大學之牙醫學系。

2.

「114學年度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計畫」及「114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

制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錄取並完成報到，且未依限放棄入學資格之考生，一律不得報

名本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

3.



114學年度繁星推薦重要提示(續)

  4. 第一類學群至第七類學群分發錄取生即取得各該校系之入學資格，無論放棄與否，一律不

     得報名本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及參加「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

     選。

  5. 第八類學群錄取生即取得各該校系之入學資格，無論放棄與否，一律不得參加本學年度大

     學「申請入學」招生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



繁星推薦選填志願步驟

一、列出想讀的學校，檢視是否符合各校各類群所訂的學測成績檢定標準。

二、參考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公佈的分發錄取標準（第一輪或第二輪分發標準）。

三、瞭解自己在校內的推薦順序，排定幾個學校。

四、與父母師長討論，確定欲選填的學校順序。

五、進行校內現場登記，確定報名。

六、瞭解並確認該校該類群可填志願數，繳交志願序完成報名。

























Thank You


